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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7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

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和义乌市人事(人力资源)考试办公室，省直和中央部属在

浙有关单位： 

为做好 2017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，

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度

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考中心函

〔2017〕35 号）要求，以及省人力社保厅等 12 部门《关于部分

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实行考后资格审查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

〔2017〕54 号）规定，现将有关考务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考试时间和科目 

考试定于 11月 11日至 12日举行，具体考试时间和科目为： 

11 月 11 日 上午 9：00-11：30  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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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 2：00-4：30  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

11 月 12 日 上午 9: 00-12：00 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 

二、报考条件和获得证书条件 

（一）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恪

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均可申请参加一级注册

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。 

1、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工作满 6 年，其中从

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4 年；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（见

附件 1，下同）大学专科学历，工作满 7 年，其中从事消防安全

技术工作满 5 年。 

2、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，工作满 4 年，

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 年；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

业大学本科学历，工作满 5 年，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4

年。 

3、取得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

业，工作满 3 年，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 年；或者取

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，工

作满 4 年，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 年。 

4、取得消防工程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，工作满 2 年，其

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1 年；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

硕士学历或者学位，工作满 3 年，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

满 2 年。 

5、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，从事消防安全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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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工作满 1 年；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，

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 年。 

 6、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，其工作年限

和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均相应增加 1 年。 

（二）免试条件。符合上述报考条件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

一的，可免试《消防安全技术实务》科目，只参加《消防安全

技术综合能力》和《消防安全案例分析》2 个科目的考试。 

1、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评聘为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的。 

2、已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或勘察设计行业各专业

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。 

（三）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，均计算到报

考当年年底。 

（四）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，已按有

关规定处理，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，不得参加该项考试。 

（五）获得证书条件。参加全部 3 个科目考试级别的人员，

必须在连续 3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；符合免试条

件参加 2 个科目考试级别的人员，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

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，方可获得相关资格证书。 

三、考生报考事项 

报考人员于8月16日至25日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（www.zjks.com）

链接的中国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cpta.com.cn/），按报名系统上

的流程与要求，作出诚信承诺、如实填报信息、上传证件照片（电

子照片专用工具处理方法见浙江人事考试网“办事指南”栏目）。 



 

4 
 

报考人员应认真核对填报的信息和上传的照片，以及选择

的专业、科目、考区和报名点等是否正确，务必在确认无误后

再下载打印“报名表”（报名表请妥善留存，供“考后资格审查”

时备用），在打印“报名表”后即可进行网上交费。若发现报名

信息有误，可在交费前重新修改，交费后则不能再修改（报名

和打印的信息，必须以交费前最后一次报名或修改的信息为

准）。 

已在网上报名并交费成功的考生可于 11 月 6 日至 10 日登

录浙江人事考试网在线打印准考证（不得离线打印或下载后修

改打印），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要求参加考试。考点分

别设在省直、各设区市及义乌市。 

考生应按户籍所在地或单位所在地进行报名。由于整个报

名和交费过程均由报名人员自行网上完成，因此如属报名人员

填错信息、传错照片、报错级别或科目、选错考区或报名点、

未交费、不符合报考条件等，导致参加考试、信息联络、资格

审查、证书制发和使用等受影响的，须由报名人员自担责任。

只进行网上信息填报未进行网上交费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报

名。 

四、收费依据和标准 

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下发执业药师资格考

试等 18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人社

厅函〔2015〕278 号）和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浙价费〔2016〕71

号文件规定，考试收费标准为《消防安全案例分析》科目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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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 元，《消防安全技术实务》和《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》每人

每科 65 元。考生的交费票据，在考试当日到考点指定点领取或

由监考人员发给。 

五、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 

《消防安全案例分析》科目为主观题，用黑色墨水笔在专

用答题卡书写上作答，所用草稿纸统一发放和回收；其它 2 个

科目为客观题，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，题本空白处

可做草稿纸。 

考生应考时，应携带黑色墨水笔、2B 铅笔、橡皮、卷（削）

笔刀、计算器（免套、无声、无文本编辑存储功能）。必须凭

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方可入场（两证缺一不可），开考 5 分

钟后禁止入场。严禁将电子通讯设备、提包、资料等物品带至

座位。严禁将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，以及考试信息带出（传

出）考场。在答题前应仔细阅读试卷封二和答题卡首页的作答

须知和注意事项，用规定的笔具在相应的区域内涂写规定的基

本信息和作答；答题卡不得折叠和污损，不得作与考试无关的

标记。否则，影响考试成绩的,应由考生本人负责。 

六、教材征订 

有关教材和考试大纲事宜，请与中国消防协会发行部联系

（010-87792608）。 

七、成绩公布和考后资格审查 

考试成绩在国家有关部门确认或下达合格线后予以公布，

届时，考生可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查询并下载考试成绩。在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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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制作完成后，应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并通过考后资格审查的

考生，可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（www.zjzwfw.gov.cn）查询个人

证书信息。 

报考资格审查工作采取考后审查的方式进行，由行业主管

部门负责实施（有关资格审查资料的说明见附件 1）。对于应试

科目成绩全部合格的考生，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到行业主

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参加现场报考资格审查，逾期不审的视为自

动放弃考试成绩。 

考后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所需提交的资料等具体

事项，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后，与考试成绩一并公布（同时也

在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网站发布），请各位考生注意查看。 

八、有关要求 

各市人事考试机构和消防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

通力协作，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（具体计划见附件 2）。 

要加强与公安、无线电管理、学校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的

协调沟通，采取切实措施，做好考风考纪和考试安全管理等工

作。今年是实行考后资格审查改革的第一年，要通过多方式、

多渠道加强考后资格审查的宣传，并严密组织实施，坚持原则、

把握标准、上下配合、力避错审和漏审。全体考生和考务工作

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对违反考试纪律者，一经发现，将

严格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

社部第 31 号令）和人社部办公厅印发的《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

律规定》等处理；对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甄别为雷同试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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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考试答卷，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；对主观违纪的，按

我省人事考试违纪违规信息纳入人事考试信用体系的规定（浙

人社发〔2014〕140 号）处理，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正和顺利

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 2017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后资格审查 

材料有关情况的说明 

2.2017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

 

 

 

浙江省人事考试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、省消防总队防火部监管处，各 

市消防支队。 

浙江省人事考试办公室综合科      2017 年 7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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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关于 2017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后 

资格审查材料有关情况的说明 

 

2017 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后资格审查需提交的材

料： 

一、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的报名表。 

二、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证明（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社保证明。 

四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在境外取得的需经国

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）。 

五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申请免试条件的还应携带相应的

技术职务或执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）。 

有关情况说明： 

一、毕业前和毕业后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的年限可以累加

计算。在“满×年”的计算上，可以从从事消防技术工作时间计

算到考试当年的年底。 

二、取得与消防工程专业无关的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，可以

报考注册消防工程师，其工作年限和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

均相应增加 1年。 

三、公安消防部队在职人员取得消防工程专业、消防工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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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专业或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，并符合工作年限和从事消

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要求均可报名。公安消防部队在职警官从事

防火、灭火工作年限可以视为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，其他

岗位的工作经历和士兵岗位的工作经历不能视为消防安全技术

工作年限。 

四、从事消防技术工作主要是指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消防

安全重点单位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和管理工作，包括从事建筑消

防设施维护保养、建筑消防设施检测、消防安全评估、消防安全

监测、灭火器维修、消防咨询、消防安全培训等消防技术服务，

以及从事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设施检查、维护、管理工作；

建设工程设计、施工单位中从事消防设计、消防施工工作；大专

院校、科研机构中从事消防研究、消防教学工作等。 

五、鼓励建筑设计院和消防设施施工企业人员参加注册消防

工程师资格考试，其所从事的消防设计、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工作

年限可以视为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。 

六、合同制消防员和辅助执法的消防文员工作年限对照公安

消防部队在职人员要求处理。 

七、外籍考生及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考生目前不能参加考

试。 

 

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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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报考条件咨询电话和联系人 
 

地市 审查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

省直 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 0571-85863579 张谢棓 

杭州 杭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1-85085298 金露阳 

宁波 宁波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4-55666057 葛婧雯 

温州 温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7-86509705 刘  星 

湖州 湖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2-2399338 施惠明 

嘉兴 嘉兴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3-82630556 王海生 

绍兴 绍兴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5-85096596 楼加明 

金华 金华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9-82191036 朱建霆 

衢州 衢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0-8087089 王  挺 

舟山 舟山市公安消防支队 0580-2081296 杨海潮 

台州 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6-88501946 杨巍巍 

丽水 丽水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8-2642022 张  斌 

义乌 义乌市公安消防支队 0579-89059594 吕晶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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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7年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 

工作计划 

时        间 工  作  安  排 

7 月 27 日 省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 

8 月 16 日至 25日 
报考人员进行网上报名、同步进行网

上交费 

9 月 22 日前 各市上报考场预排信息及试卷预订单 

10 月 27日前 各市上报最终的考场数据 

11 月 2 日前 各市上报考试指挥班子人员名单 

11 月 9 日前 
试卷到达各市。试卷到达后严格按规

定交接、保管和运送 

11 月 6 日至 10日 考生从网上下载“准考证” 

11 月 11日至 12日 考试 

11 月 13日 各市将试卷送回省考办 

经国家相关机构确认或

下达合格线后 

公布考试成绩，同时公布考后资格审

查的时间、地点及有关要求等 

成绩公布后 15 个工作日

内  

负责报考资格审查部门（单位）完成

对成绩合格人员的考后资格审查 
 


